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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所稅： 

※是非題      

（○）1、103年1月1日起夫妻分居，如符合民法第1010條第2項難於維持共 

                同生活，不同居已達6個月以上，向法院聲請宣告採用分別財產制    

                或依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取得通常保護令，得各自辦理結算申報 及 

                計算稅額。 

（○）2、 自103年1月1日起，夫妻報稅有「全部所得合併」、「夫或妻薪資單獨

計算」、「夫或妻的各類所得均可分開計算」3種選擇，按照最有利的

算法計稅。 

（╳）3、甲君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取得上市公司配發股票股利之股利

憑單，給付淨額3,000元、股東可扣抵稅額990元，甲君於申報綜合所

得稅時，應申報營利所得3,000元。 

（○）4、個人取得稿費、版稅、樂譜、作曲、編劇、漫畫及講演之鐘點費收入，

全年合計數不超過180,000元，可以全數免稅。 

（○）5、依照「所得基本稅額條例」規定，有關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現金部分

之捐贈扣除額部分，不必計入基本所得額。 

（╳）6、我國綜合所得稅之稅率係採超額累進稅率，目前最高稅率為50%。 

（╳）7、依照「所得基本稅額條例」規定，107年度個人之基本稅額為基本所

得額扣除新臺幣600萬元後，按10%計算稅額。 

（○）8、我國綜合所得稅申報選擇列舉扣除額者，其中對於保險費減除之規定，

除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不受金額限制外，每人每年扣除數額以不

超過24,000元為限。 

（○）9、公司股東所獲分配之股利總額，是綜合所得稅中的營利所得。 

（╳）10、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於一課稅年度內在我國境內合計居留不

滿90天，其自中華民國境外雇主取得之勞務報酬半數課稅。 

（╳）11、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於一課稅年度內在我國境內合計居留不

滿90天，其自中華民國境外雇主取得之勞務報酬採10%分離課稅。 

（○）12、一般勞動者或上班族所領取之年終獎金屬於薪資所得。 

（○）13、個人因執行職務而死亡，其遺族依法令或規定領取之撫卹金或死亡補

償，屬免稅所得。 

（○）14、財政部公告103年度調整綜合所得稅課稅級距，其中最低稅率級距調

整為52萬元以下課5%。稅率級距之金額每遇消費者物價指數較上次

調整年度之指數上漲累計達3%以上時須調整之。 

（╳）15、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取得境內營利事業所贈與之財產，應課徵贈與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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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我國綜合所得稅對於納稅義務人本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之醫藥費

及生育費（皆取得合法憑證）之列舉扣除限額為30萬元。 

（╳）17、王小姐107年度之綜合所得總額為100萬元，當年度捐贈給慈濟基金

會之捐款為40萬元，107年度王小姐可以扣除之捐贈列舉扣除額為40

萬元。 

（○）18、所得基本稅額條例規定，每一申報戶全年之非中華民國來源所得合計

數未達新臺幣100萬元者，可以免計入基本所得額中計算。 

（○）19、公益彩券樂透之彩金，係採分離課稅，其稅率為20%。 

（╳）20、夫妻因感情不睦未同居生活，而無法合法併申報者，即可逕自單獨

辦 

                  理結算申報。 

（○）21、所謂稅額試算服務是指國稅局就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內容比較單純的

案件，主動利用申報戶上一年度申報核定之基本資料及課稅年度之

扣免繳所得資料，先行替納稅義務人計算課稅年度綜合所得稅之應

納(退)稅額，並於4月25日前用掛號寄發稅額試算通知書等相關表單

予納稅義務人，納稅義務人經核對無誤後回復或繳稅，即完成申報

義務。 

（○）22、綜合所得稅之一般扣除額有兩種，一是標準扣除額，二是列舉扣除額，

其適用方法是兩者擇用其一。 

（╳）23、收到稅額試算通知書為退稅案件，可以不必回復，國稅局會主動退

稅。 

（╳）24、李生年滿17歲未婚，現住高雄，年薪300,000元，李父現住台北，李

生已能獨立生活，應單獨申報綜合所得稅。 

（╳）25、外籍學人杜克大師利用休假來台灣在台灣大學任教，其國外大學發

給的薪酬，應該按20%稅率就源扣繳分離課稅。 

（○）26、收到稅額試算通知書不同意試算內容，應於5月1日至5月31日自行辦

理結算申報，並可使用通知書上的查詢碼再加上本人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及上年度12月31日戶口名簿上戶號，透過綜合所得稅電

子申報繳稅系統下載所得清單及扣除額，節省登打及到國稅局查調

時間。 

（○）27、選用電話語音方式確認試算內容者，限上一年度以納稅義務人本人存

款帳戶完成繳（退）稅，本年選擇沿用該存款帳戶辦理退稅或不繳

不退之案件。 

（○）28、個人房地合一稅制稅基中土地增值稅不得列為成本費用減除。 

（○）29、個人取得與銀行或證券商從事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分離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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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     

（C）1、綜合所得稅稅額試算服務適用對象，下列敘述何者錯誤？（A）所得

為扣免繳及股利所得 （B）免稅額包括本人、配偶及直系尊親屬、子

女且均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C）有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可扣抵稅額 

（D）採標準扣除額且未列報財產交易損失特別扣除額。 

（D）2、納稅人有哪些情形不會收到稅額試算通知書？（A）納稅義務人於課

稅年度中結婚或離婚 （B）已依規定申請不適用稅額試算服務 （C）

因特殊原因已向稽徵機關申請並經核准限制他人查調課稅年度所得資

料 （D）以上皆是。 

（A）4、下列那一項所得是應由所得人併入所得申報，而不是分離課稅？（A）

政府舉辦的競技競賽獎金（B）短期票券利息（C）金融資產證券化受

益證券利息（D）告發或舉發獎金。 

（B）6、依所得稅法規定，個人財產出租其約定之租金顯較偏低時，稽徵機關

如何調整？（A）按台灣郵政公司一年期定期儲金固定利率計算租賃

所得，不得減除成本費用（B）依當地一般租金調整（C）按銀行業一

年期存款利率計算租賃所得，得減除成本費用（D）按台灣郵政公司

一年期定期儲金固定利率計算租賃所得，得減除成本費用。 

（C）7、綜合所得稅特別扣除額項目中，設有排富條款的是（A）儲蓄投資特

別扣除額 （B）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C）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 （D）

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 

（B）8、根據「所得基本稅額條例」相關規定，我國計算107年度個人所得基

本稅額的正確公式為何？（A）（基本所得額＋670萬元）×20% （B）

（基本所得額－670萬元）×20%（C）（綜合所得淨額＋670萬元）

×20%（D）（綜合所得淨額－670萬元）×10%。 

（D）9、何者非為所得稅法規定的扣繳義務人？（A）公司的負責人（B）機

關、團體之責應扣繳單位主管（C）破產財團的管理人（D）信託行為

的委託人。 

（D）10、外籍學人杜克大師利用休假來台灣在台灣大學任教，其國外大學發

給的薪酬，應該如何繳納所得稅？（A）按20%稅率就源扣繳分離課

稅（B）結算申報所得稅（C）用藍色申報書申報所得稅（D）無需繳

納我國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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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李三獲配信用合作社盈餘3,000元，應申報為何種所得？（A）營利

所得（B）利息所得（C）財產交易所得D)其他所得。 

（D）12、現行列舉扣除額不包括何者？（A）捐贈（B）醫藥生育費（C）保

險費（D）稅捐。 

（A）13、張小明與妻合併申報105年所得稅，申報扶養親屬長子，105年利息

收入為張小明150,000元，妻280,000元，長子60,000元，共可扣除多

少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A）270,000元  （B）330,000元  （C）

360,000元   （D）480,000元。 

（B）14、張三的兒子22歲，大學畢業未找到工作，107年為考公職到補習班補

習，張三申報107年度綜合所得稅時（A）可以列報扶養親屬免稅額

及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 （B）不可列報扶養親屬免稅額  （C）可以列

報扶養親屬免稅額，不可列報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 （D）以上皆非。 

（A）15、下列何者為個人房地合一稅制的課稅範圍？（A） 105年1月1日以後

取得房屋、土地（B）103年1月2日以前取得房屋、土地 （C） 103年

1月2日以前取得房屋、土地，且持有期間在1年以內 （D） 103年1月

2日以後取得房屋、土地，且持有期間在1年以內 。 

（A）16、依政治獻金法規定，個人對政黨、政治團體及擬參選人之捐贈，下

列敘述何者正確？（A）每戶以不超過當年度申報綜合所得總額百分

之二十為限，其總額並不得超過新臺幣20萬元（B）每人以不超過當

年度申報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為限，其總額並不得超過新臺幣10

萬元（C）每戶以不超過當年度申報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十為限，其

總額並不得超過新臺幣20萬元（D）每人以不超過當年度申報綜合所

得總額百分之十為限，其總額並不得超過新臺幣10萬元。 

（B）17、下列有關保險費列舉扣除之敘述，何者不正確？（A）每人每年扣除

數額以不超過新臺幣24,000元為限（B）勞工保險之保險費不受金額

限制（C）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不受金額限制（D）係屬納稅義務

人本人、配偶及受扶養直系親屬之人身保險費。 

（D）18、個人海外所得自何時起納入最低稅負制之稅基？（A）95年1月1日

（B）96年1月1日（C）98年1月1日（D）99年1月1日。 

（B）19、下列何者不是個人房地合一稅制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中交易非自住

房地的稅率？（A）45% （B）10%（C）35%（D）20%。 

（C）20、下列何者得適用教育學費特別扣除？（A）納稅義務人本人（B）納

稅義務人之配偶（C）納稅義務人之子女（D）納稅義務人之兄弟姊

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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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我國實施最低稅負制所依據之法律為何？（A）所得稅法（B）促進

產業升級條例（C）所得基本稅額條例（D）公平交易法。 

（A）22、年滿70歲受納稅義務人扶養之直系尊親屬，其綜合所得稅之扶養親

屬免稅額增加（A）50%（B）40%（C）30%（D）20%。 

（C）23、甲先生107年度有銀行存款利息所得25萬元，惟甲先生亦向金融機構

借款購買自用住宅，該年度支付之利息共計35萬元，試問其可扣除之

購屋借款利息最高為（A）35萬元（B）30萬元（C）10萬元（D）0

元。 

（A）24、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已婚一年以上之夫妻均有所得時，程序上應如

何申報？（A）合併申報（B）個別申報（C）妻子有薪資所得應分開

申報（D）由納稅義務人自行選擇合併或個別申報。 

（A）25、個人應辦理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而未辦理，經稽徵機關核定應納稅

額者，下列何者不適用？（A）列舉扣除額（B）標準扣除額（C）免

稅額（D）特別扣除額。 

（A）26、受僱從事遠洋漁業，每次出海後一次分配之報酬，非按月支領者，

如何課稅？（A）半數併入薪資所得課稅（B）全額併入薪資所得課

稅（C）減半併入自力耕作、漁、牧、林、礦之所得課稅（D）屬於

自力耕作、漁、牧、林、礦之所得全額免稅。 

（B）27、下列何者可適用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A）短期票券利息（B）儲

蓄性質之信託收益（C）上市公司記名股票之股利（D）郵政存簿儲

金利息。 

（D）28、有關個人房地合一稅制課稅方式敘述何者為真（A）分離課稅 （B）

完成房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日的次日起算30天內申報納稅 （C）

完成房屋使用權移轉日的次日起算30天內申報納稅 （D）以上皆是。 

（B）29、個人房地合一稅制的稅基，下列敘述何者為真？ （A）課稅所得額

＝房地成交價額－成本－土地稅法規定計算的土地漲價總數額（B）

課稅所得額＝房地成交價額－成本－費用－依土地稅法規定計算的土

地漲價總數額（C）課稅所得額＝房地成交價額－費用－依土地稅法

規定計算的土地漲價總數額（D）土地增值稅得列為成本費用。 

（B）30、醫生自行開診所賺取之所得，應屬下列那一類所得？（A）營利所得

（B）執行業務所得（C）薪資所得（D）其他所得。 

（B）31、依所得稅法規定，下列何者須按物價指數調整?（A）儲蓄投資特別

扣除額（B）退職所得定額免稅額度（C）購屋借款利息扣除額（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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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金支出扣除額。 

（C）32、納稅義務人財產交易損失當年度無財產交易所得可資扣除，或扣除

不足者，得以以後幾年度財產交易所得扣除之？（A）1年（B）2年

（C）3年（D）4年。 

（B）33、依據我國現行所得稅法之規定，若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申報有購

屋貸款利息扣除，則其不能申報那項扣除額？（A）財產交易損失特

別扣除額（B）房屋租金支出（C）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D）薪資所

得特別扣除額。 

（C）34、依現行稅捐稽徵法之規定，若納稅義務人已在107年5月31日申報繳

納106 年度綜合所得稅，則其核課期間為（A）107年1月1日起算5年

（B）107年5月1日起算5年（C）107年5月31日起算5年（D）107年6

月1日起算5年。 

（B）35、我國綜合所得稅稅率採累進設計，以下有關107年度綜合所得稅稅率

結構的敘述，何者正確？（A）6%、13%、20%、30%、40%（B）

5%、12%、20%、30%、40%（C）6%、13%、21%、40%、60%（D）

6%、13%、20%、40%、60%。 

（D）37、列舉扣除額中之房屋租金支出，每一申報戶每年扣除數額以幾萬元

為限？（A）20（B）27（C）18（D）12。 

（D）38、個人房地合一稅制的交易自住房地，下列敘述何者為真？（A）個人

或其配偶、成年子女設有戶籍（B）持有並居住該房屋連續滿５年

（C）交易前６年有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D）個人或其配

偶、未成年子女設有戶籍。 

（C）39、個人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自土地取得之日起算2年

內完成並銷售該房屋、土地，適用稅率為何？（A）10% （B）15%

（C）20% （D）25% 。 

（C）40、因財政部公告之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交易持有

期間在二年以下之房屋、土地者，稅率為何？（A）10%（B）15%

（C）20%（D）25%。 

（C）41、蔡先生為職業軍人，薪資所得為60萬元，購買短期票券利息收入2萬

元，投資上市公司股票，獲分配屬107年度現金股利50萬元，銀行存

款利息收入2萬元，蔡先生當年度之綜合所得總額為（A）114萬元

（B）54萬元（C）112萬元（D）50萬元。 

（D）42、根據所得稅法之規定，下列有關綜合所得淨額的敘述何者正確（A）

綜合所得總額－免稅額 （B）綜合所得總額－標準扣除額－特別扣除

額（C）綜合所得總額－免稅額－標準扣除額－列舉扣除額（D）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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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總額－免稅額－列舉扣除額－特別扣除額。 

（D）43、依現行所得稅法之規定，下列那一個項目不隨消費者物價指數調整？

（A）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B）殘障特別扣除額（C）標準扣除額

（D）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 

（D）44、納稅義務人本人、配偶及受扶養直系親屬之全民健康保險費作為列

舉扣除額，每人每年列舉扣除上限金額為何？（A）每人不超過

12,000元（B）每人不超過24,000元（C）每人不超過36,000元（D）

不受金額限制。 

 

（D）45、下列何者可列報為扶養親屬？（A）年滿60歲之父母 （B）未滿20歲

或滿20歲以上在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 的兒子（C）無謀生能力

與納稅人同居一家確係受納稅人扶養之其他親屬或家屬（D）以上皆

是。 

（D）46、個人對於國防捐贈，如欲申報列舉扣除，其額度最多不超過綜合所

得總額之多少？（A）18%（B）20%（C）50%（D）不受金額限制。 

（A）47、陳先生107年度捐贈給國軍20萬元春節加菜金，支付勞工保險費2萬

元，生病住院自付10萬元，開車撞傷人支付賠償金5萬元；陳先生107

年度之列舉扣除額為：（A）32萬元（B）37萬元（C）17萬元（D）

35萬元。 

（B）48、下列那些情況，免稅額得增加百分之五十？（A）受扶養者為殘障

（B）受扶養者年滿七十歲之直系尊親屬（C）受扶養者為精神病患

（D）扶養者為單親。 

（B）49、依所得稅法第4條之2規定，期貨交易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則其交

易損失應如何處理？（A）得自所得額中減除（B）不得自所得額中

減除（C）得自所得額中減除半（D）可延後3年減除。 

（C）50、張三於民國107年有薪資所得100萬元、房子出租收入20萬元，銀行

活期存款利息5萬元，則張三應申報之107年綜合所得總額為（A）

100萬元（B）120萬元（C）116萬4千元（D）111萬4千元。 

（C）51、依所得稅法第8條規定，下列何種所得，非本法稱中華民國來源所得？

（A）中華民國政府派駐國外工作人員之報酬（B）一般雇用人員在

國外提供勞務之報酬（C）在中華民國境外財產交易之增益（D）經

中華民國政府認許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外國公司所分配之股利。 

（C）52、下列何者不是執行業務所得？（A）自行開業之醫師（B）聯合律師

事務所合夥人（C）受僱於教學醫院之主治醫師（D）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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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3、阿亞作家的稿費、版稅、樂譜、作曲、編劇、漫畫、演講之鐘點費

等之收入，全年合計數在多少金額的限度內，免繳納綜合所得稅？

（A）100,000（B）180,000（C）460,000（D）780,000。 

（D）54、依所得稅法第4 條第1 項規定，下列各種所得，何者非免納所得稅？

（A）勞工保險之保險給付（B）傷害之損害賠償金（C）依法令規定，

具有強制性質儲蓄存款之利息（D）依法經營對外營業消費合作社之

盈餘。 

（B）55、下列何者，非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3類規定之「薪資所得」？（A）

津貼（B）股利（C）紅利（D）歲費。 

（D）57、劉先生今年共計獲得稿費與演講收入300,000元，則當年申報綜合所

得稅之課稅所得為何？（A）營利所得84,000元（B）其他所得

300,000元（C）薪資所得120,000元（D）執行業務所得84,000元。 

（B）58、下列何者屬綜合所得稅中的特別扣除項目？（A）健保費、醫藥費

（B）財產交易損失、教育學費（C）房屋租金、儲蓄投資（D）捐贈、

競選經費。 

 

 

 

※問答題： 

1、 納稅義務人的配偶或子女是外籍人士，没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107年度

可以適用稅額試算服務措施嗎？ 

答：無法適用。 

2、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購買香港馬票所中的獎金新台幣100萬元，請問中

獎獎金100萬元中有多少金額應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徵綜合所得稅？ 

答：0元。 

3、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而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滿多少天

者，是為居住者？ 

答：183天。 

4、 政府舉辦之奬券中奬奬金，每聯奬額超過新臺幣2,000元者，按給付金額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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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百分之多少？ 

答：20﹪。 

5、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如有各類所得，每次應扣繳稅款不超過多少元

者，得免予扣繳？ 

答：2,000元 

6、 個人最低稅負之申報單位為何？ 

答：家戶。 

7、 個人最低稅負的稅率為何？ 

答：20﹪。 

8、 房地合一課徵個人所得稅從何時開始？ 

答：105年1月1日起 

9、 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與受扶養直系親屬在中華民國境內租屋供自住且非供

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者，其所支付之租金，每一申報戶每年扣除數額以多少元

為限？ 

答：120,000元。 

10、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與受扶養親屬遭受不可抗力之災害損失，應於災害發

生後多少天內檢具損失清單及證明文件，報請該管稽徵機關派員勘查？ 

答：30天。 


